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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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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监事会成员的基本情况 

姓名 主要工作经历 

王宏伟 1966 年 11 月出生，博士研究生学历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正高级经济师。曾任城开集

团副总经理、总建筑师、前期开发部主任，首开集团总规划师，首开股份总经济师。

2024 年 9 月起，任首开股份监事、监事会主席。 

陈  刚 1972 年 11 月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高级工程师、高级政工师。2017 年 9 月至 2021 年 4

月，任首开股份纪委副书记。2021 年 4 月起，任首开股份纪委书记。2019 年 8 月起，

任首开股份监事。 

袁韶宇 1969 年 4 月出生，大学本科学历，工程师，2010 年 8 月至 2021 年 8 月，任绵阳兴泰

副总经理。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6 月，任首开股份纪检部副部长。2023 年 7 月起，

任首开股份纪检部部长。2023 年 6 月起，任首开股份职工监事。 

（二）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及相关决策情况 

根据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、

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及《北京首都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》，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

平，促进公司规范运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中国证监会于 2025 年 3

月最新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结合

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决定取消监事会，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《公司法》规定的

原监事会的职权，并相应修订《公司章程》及附件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《董事会议

事规则》，同时废止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。 

公司现任监事履职至本次新修订的《公司章程》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，

此后，现任监事会成员不再担任监事及监事会相关职务。 

本次取消监事会事项已经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。 

二、影响分析及应对措施 

本次取消监事会系公司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、促进公司规范运作，根据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所进行的治理结构调整，不会对公司的公司治理、

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上述变动后，公司治理结构仍

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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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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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9 月 18 日 


